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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红塔区财政局 玉溪市红塔区农业农村
局关于下达 2024年第三批区级财政配套巩
固脱贫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的通知
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有关乡（街道）：

根据《红塔区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 年部门预算的批复》（玉

红财预〔2024〕1 号）和《省委第七督查组督查红塔区实施乡村

振兴战略情况反馈意见通报会议暨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第三

季度联席会议会议纪要》（2024 年第 2 期）要求，现下达 2024

年第三批区级财政配套巩固脱贫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专项资金

269.7208万元给你们（详见附件）。资金使用管理有关事宜通知

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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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按照《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

（财农〔2021〕19 号）、《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

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云财农〔2021〕140 号）和《关于修订<加强

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

见>的通知》（云财规〔2024〕10 号）规定使用资金，强化资金

监管，加快资金支出。

附件：1.2024 年第三批区级财政配套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专项

资金下达表

2.2024 年第三批区级财政配套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专

项资金绩效目标表

玉溪市红塔区财政局 玉溪市红塔区农业农村局

2024 年 10月 9 日

玉溪市红塔区财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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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4 年第三批区级财政配套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专项资金下达表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金额 支出功能科目 备注

1
2024 年到户产业奖补

项目

洛河乡 55.3

2130599-其他

巩固脱贫攻坚

成果衔接乡村

振兴支出

小石桥乡 5.8

研和街道 24.4

春和街道 16.2618

高仓街道 6.5

北城街道 16

大营街街道 21.229

2

2024 年度跨省务工脱

贫劳动力一次性交通

补助

区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局
3

3

2024 年洛河乡法冲村

委会乡村振兴产业发

展建设项目

洛河乡 121.23
2130505-生产

发展

用于菌种厂

厂房及相关

配套设施设

备

合计 269.72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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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4 年第三批区级财政配套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

专项名称 2024 年第三批区级财政配套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专项资金

市级财政主管部门 市财政局 市级主管部门 市农业农村局

区级财政主管部门 区财政局 区级主管部门 区农业农村局

年度总体目标
投入区财政资金 269.7208 万元，满足 2024 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项目各

环节的资金需求。

绩效目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实施项目个数 3个

年底资金报账率 =100%

质量指标 项目合格率 =100%

成本指标 资金使用额度 =269.7208 万元

时效指标 项目当年完成率 =100%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项目覆盖的脱贫人口 ≥3800 人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意度

指标
受益对象满意度 ≥95%


